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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3-085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拟使用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

或“公司”）下属分公司部分低产胶园，海南橡胶下属分公司拟分别与土地综合

整治项目主体签署协议，涉及用地面积合计约 10,870.12 亩，补偿金额合计

32,005.62 万元，最终金额按项目通过竣工验收的土地面积确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海垦控股集团发生

如下关联交易：将持有的北京海垦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29.34%股权通过协议方式

全部转让给海垦控股集团，转让价格为 68,301.18 万元；海垦控股集团下属农场

公司使用公司 6,992.79 亩胶园用于水利设施移民安置项目，使用胶园的经济补

偿金额合计 10,796.97 万元；与海垦控股集团子公司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海南橡胶认缴出资额 6,5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的 65%；按持股比例对参股公司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1 亿元；全

资子公司海南瑞橡热带经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对其参股公司海垦青

柚（海南）科技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900 万元；将持有的海南王府井海垦免税品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40%股权转让给海南农垦鼎盛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价格

4,415.93 万元；海垦控股集团下属农场公司使用公司 77,306.84 亩胶园用于油

茶等产业发展、水库移民安置项目，使用胶园的经济补偿金额合计 139,1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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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最终金额按实际交付的土地面积确定。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主要内容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意见》(琼

府办函〔2020〕321 号)、《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推进垦地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琼办发〔2022〕14 号)、《海南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关于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推进垦地融合制度集成创新工作方案》

(琼自然资改〔2022〕383 号)等文件要求，海垦控股集团与海南省相关市县联合

开展“垦地融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整体推进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

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根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发展

规划，九个试点项目涉及使用海南橡胶下属分公司部分低产胶园，海南橡胶下属

分公司负责项目新增耕地、旱改水和建设工程占地范围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

坟墓）清点补偿和林木采伐手续办理等工作。基于上述情况，海南橡胶红林分公

司、红光分公司、广坝分公司、金鸡岭分公司、山荣分公司、红华分公司、金江

分公司、东太分公司、阳江分公司拟分别与九项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主体签署协议，

明确土地综合整治用地涉及的经济补偿等相关事宜。 

海垦（昌江）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江融合”）为昌江县十

月田镇垦地融合造大田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主体，其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拟使用海南

橡胶红林分公司 5,865.00 亩胶园。就土地综合整治及使用胶园的经济补偿，昌

江融合拟以 2.5 万元/亩的价格补偿海南橡胶红林分公司。 

海垦（澄迈）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迈融合”）为澄迈县福

山镇西达农场红光立新队、和平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主体，其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拟使用海南橡胶红光分公司 1611.49 亩胶园。就土地综合整治及使用胶园的经济

补偿，澄迈融合拟以立新队 3.26 万元/亩、和平队 3.1 万元/亩的价格补偿海南

橡胶红光分公司。 

海垦（东方）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融合”）为东方市感

城镇广坝农场公爱三、四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主体，其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拟使用

海南橡胶广坝分公司 285.70 亩胶园。就土地综合整治及使用胶园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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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融合拟以 2.7 万元/亩的价格补偿海南橡胶广坝分公司。 

海垦（海口）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融合”）为海口市琼

山区三门坡镇红明农场红明十三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主体，其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拟使用海南橡胶金鸡岭分公司 311.86 亩胶园。就土地综合整治及使用胶园的经

济补偿，海口融合拟以 2.09 万元/亩的价格补偿海南橡胶金鸡岭分公司。 

海垦（乐东）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东融合”）为乐东县抱

由镇荣光农场山荣六队、山荣十七队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主体，其土地综合整治

项目拟使用海南橡胶山荣分公司 439.31 亩胶园。就土地综合整治及使用胶园的

经济补偿，乐东融合拟以 3.34 万元/亩的价格补偿海南橡胶山荣分公司。 

海垦（临高）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高融合”）为临高县多

文镇红华农场二十七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主体，其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拟使用海南

橡胶红华分公司 435.50 亩胶园。就土地综合整治及使用胶园的经济补偿，临高

融合拟以 2.58 万元/亩的价格补偿海南橡胶红华分公司。 

海垦（陵水）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陵水融合”）为陵水县本

号镇牛岭农场南平东风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主体，其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拟使用海

南橡胶金江分公司 682.86 亩胶园。就土地综合整治及使用胶园的经济补偿，陵

水融合拟以 4.5 万元/亩的价格补偿海南橡胶金江分公司。 

海垦（琼海）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海融合”）为琼海市会

山镇东太农场东风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主体，其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拟使用海南橡

胶东太分公司 27.31 亩胶园。就土地综合整治及使用胶园的经济补偿，琼海融合

拟以 4.2 万元/亩的价格补偿海南橡胶东太分公司。 

海垦（琼海）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海融合”）为琼海市会

山镇东太农场红旗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主体，其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拟使用海南橡

胶东太分公司 443.45 亩胶园。就土地综合整治及使用胶园的经济补偿，琼海融

合拟以 3.8 万元/亩的价格补偿海南橡胶东太分公司。 

海垦（琼中）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中融合”）为琼中县黎

母山镇乌石农场大丰十二队、阳江场部、阳江十一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主体，其

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拟使用海南橡胶阳江分公司 767.64 亩胶园。就土地综合整治

及使用胶园的经济补偿，琼中融合拟以 4.3 万元/亩的价格补偿海南橡胶阳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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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上述土地综合整治用地面积合计约 10,870.12 亩，补偿金额合计 32,005.62

万元，最终金额根据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在“全国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

备案入库的补充耕地（含新增耕地和旱改水）以及建设工程占地测量的总合面积

确定。 

使用的胶园交付后，公司拟协商终止上述胶园的土地使用权租赁，核减土地

承包租金。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昌江融合、澄迈融合、东方融合、海口融合、乐东融合、临高

融合、陵水融合、琼海融合、琼中融合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垦控股集团全资三级

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艾轶伦、

王天明、李小平、蒙小亮、韩旭斌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包含本次关联交易在内，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与同一关

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海垦（昌江）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垦（昌江）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学颖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 年 7 月 27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土

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屋拆迁服务；农村民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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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海垦（昌江）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海垦（澄迈）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垦（澄迈）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恩飞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 年 7 月 27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土

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屋拆迁服务；农村民间工

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海垦（澄迈）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海垦（东方）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垦（东方）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大海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 年 8 月 02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土

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屋拆迁服务；农村民间工

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海垦（东方）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海垦（海口）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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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名称：海垦（海口）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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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土

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屋拆迁服务；农村民间工

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海垦（临高）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七）海垦（陵水）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垦（陵水）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华阳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 年 7 月 28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土

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屋拆迁服务；农村民间工

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海垦（陵水）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八）海垦（琼海）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垦（琼海）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鸿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 年 7 月 27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土

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屋拆迁服务；农村民间工

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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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琼海）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九）海垦（琼中）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名称：海垦（琼中）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军 

注册资本：1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 年 8 月 01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土

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屋拆迁服务；农村民间工

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

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海垦（琼中）垦地融合开发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各关联人及其直接控股股东成立时间均不足一年，关联人控股股东之控股股

东海垦控股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海垦控股集团资产总额 1,114.72 亿元，净资产

748.52 亿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05.21 亿元，净利润 97,731 万元。（以

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海垦控股集团资产总额 1,280.28 亿元，净资产

814.10 亿元；202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67.22 亿元，净利润 17,173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土地综合整治用地面积约 10,870.12 亩，其中：红林分公司 5,865 亩、

红光分公司 1611.49 亩、广坝分公司 285.70 亩、金鸡岭分公司 311.86 亩、山荣

分公司 439.31 亩、红华分公司 435.50 亩、金江分公司 682.86 亩、东太分公司

470.76 亩、阳江分公司 767.64 亩，最终面积以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在“全国

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备案入库的补充耕地（含新增耕地和旱改水）以及

建设工程占地测量的总合面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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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属情况说明 

土地综合整治用地涉及的公司胶园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交易标的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胶园的账面原值 1,541.68 万元，累计折旧

90.82 万元，账面净值 1,450.85 万元（其中：红林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

原值 900.27 万元，累计折旧 0 万元，账面净值 900.27 万元；红光分公司涉及的

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171.58 万元，累计折旧 0.49 万元，账面净值 171.09 万元；

广坝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153.06 万元，累计折旧 0 万元，账面净值

153.06 万元；金鸡岭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33.92 万元，累计折旧 0 万

元，账面净值 33.92 万元；山荣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53.82 万元，累

计折旧 37.67 万元，账面净值 16.14 万元；红华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0.49 万元，累计折旧 0.48 万元，账面净值 0.01 万元；金江分公司涉及的胶园

资产账面原值 54.14 万元，累计折旧 1.52 万元，账面净值 52.62 万元；东太分

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28.08 万元，累计折旧 11.31 万元，账面净值 16.77

万元；阳江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146.32 万元，累计折旧 39.35 万元，

账面净值 106.97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上述胶园的账面原值 1,705.41 万元，累计折旧

92.31 万元，账面净值 1,613.09 万元（其中：红林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

原值 1050 万元，累计折旧 0 万元，账面净值 1050 万元；红光分公司涉及的胶园

资产账面原值 175.09 万元，累计折旧 0.55 万元，账面净值 174.54 万元；广坝

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162.25 万元，累计折旧 0 万元，账面净值 162.25

万元；金鸡岭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33.92 万元，累计折旧 0 万元，账

面净值 33.92 万元；山荣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53.82 万元，累计折旧

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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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分公司涉及的胶园资产账面原值 147.62 万元，累计折旧 40.78 万元，账面

净值 106.84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土地综合整治工作采取包干方式，补偿范围包括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坟墓）

清点、青苗补偿、工作经费及可能聘请的第三方机构测绘、评估、法律援助等。

项目涉及地块范围内除橡胶外，同时间种荔枝、芒果、龙眼等其他经济作物，其

补偿标准高于橡胶。部分项目涉及地块存在相应的滴灌设施、管护房等地上附着

物，除对其经济价值进行合理补偿外，预计还需另行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评

估测算，通过广泛的实地测量、评估最终确定补偿金额；部分地块涉及坟墓，开

展坟墓迁移工作沟通协调用时较长、工作难度较大，且迁坟补偿金额及实施过程

中不可预计因素较多。同时，土地综合整治地块相对集中连片，土地资源条件较

好，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具备耕地垦造的良好条件。 

综上，参考海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补偿标准，结合公司胶园资产、青苗及地

上附着物（含坟墓、构筑物等）情况、胶园土地区位禀赋以及相关工作开展难度，

确定经济补偿标准为：红林分公司 2.50 万元/亩、红光分公司立新队 3.26 万元

/亩、红光分公司和平队 3.10 万元/亩、广坝分公司 2.70 万元/亩、金鸡岭分公

司 2.09 万元/亩、山荣分公司 3.34 万元/亩、红华分公司 2.58 万元/亩、金江分

公司 4.50 万元/亩、东太分公司 4.20 万元/亩（东太农场东风队项目）和 3.80

万元/亩（东太农场红旗队项目）、阳江分公司 4.30 万元/亩。 

本次交易价格参照政府补偿标准，经各方充分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五、关联交易的履约安排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海垦控股集团下属垦地融合公司 

乙方：土地综合整治涉及海南橡胶下属分公司 

（二）交易内容： 

甲方采取包干方式委托乙方负责统筹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施范围内乙方林

权权属的新增耕地和建设工程占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坟墓）清点补偿及办

理林木采伐相关手续。包干内容包括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清点、青苗补偿、工作经

费及可能聘请的第三方机构测绘、评估、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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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补偿金额以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在“全国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

备案入库的补充耕地（含新增耕地和旱改水）以及建设工程占地测量的总合面积

乘以每亩经济补偿标准确定。 

土地综合整治涉及海南橡胶各下属分公司须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项目新增耕地和建设工程占地范围内林木采伐手续的办理工作，完成新增耕地和

建设工程占地青苗清点补偿面积需达 40%，确保项目达到进场开工条件；按工作

进度及甲方要求逐步提供工作面，完成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坟墓）的清点补偿，

在后续的工程实施期间保障工程顺利实施。 

（三）支付方式：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昌江融合、澄迈融合、

东方融合、海口融合、乐东融合、临高融合、陵水融合、琼海融合分别向项目用

地对应的海南橡胶下属分公司预付 300 万元、300 万元、80 万元、150 万元、

219.744 万元、177.95 万元、400 万元、203 万元、150 万元，用于项目青苗及地

上附着物（含坟墓）清点补偿和乙方日常管理工作等。后续甲方根据乙方的工作

进度支付本协议约定的预计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含坟墓）补偿费用，乙方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进度，甲方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支付。 

（四）违约责任：乙方应当做好项目用地范围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清点补

偿工作，土地发生权属争议纠纷的，乙方负责全面协调处理，所产生费用由乙方

自行承担。如因乙方协调项目用地范围内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不力、处理土

地权属纠纷工作不到位等原因，导致项目工程未能按照甲方和施工单位签订的施

工合同如期完工的，或因乙方推动工作不到位等自身原因未能按合同明确的任务

面积完成清点补偿任务的，应按包干经费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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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橡胶种植端的持续经营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的议

案》，关联委员艾轶伦回避表决，2 名独立董事委员陈丽京、王泽莹均投了同意

票。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的议案》。

名独立董事票同意、

0

不利影响。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青苗及地上附ⴀ

2

㐀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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